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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全国有795万30—44岁大龄未婚人口

杜 泳

一个国家或地区婚龄人口的数量多少、婚姻状

况如何，直接影响其人口总体发展趋势，是与社会经

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历来被社会各界普遍

关注。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30—

44岁大龄未婚人口的主要情况如下：

1．规模大、性别构成不平衡

1995年全国有30—44岁大龄未婚人口795万，

其规模之大，已超过海南省的人口总量(1995年，724

万人)。大龄未婚人口总数之中，男性人口共728万

人。占91．6％；女性人口共67万人，占8．4％，男性

人口数量为女性人口数量的10．9倍。

从分年龄组资料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未婚男女

性别构成不平衡的现象更加显著，各年龄组男女人

口比例如下：30—34岁组为7．5：1；35—39岁组为

14．5：1；40—44岁组为20．6：1。这意味着，男性大

龄未婚人口的年龄越大，解决婚配问题的难度也相

应加大。

2．男女城乡分布反差强烈

我国男女大龄未婚人口的城乡分布存在强烈反

差：男性主要分布在农村，人数为559万，约占男性

大龄未婚人口总数的76．78％；女性主要分布在城

6’7．16％o

就城乡大龄未婚人口的数量而言，农村男性

(559万)相当于城镇男性(168万)的3．3倍；而城镇

女性(45万)相当于农村女性(23万)的近2倍。这

种分布格局的结果是：城镇地区大龄未婚人口男女

比例为3．7：1；农村地区大龄未婚人口男女比例高达

24．3：l。农村男女大龄未婚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现

象更为严重。

3．低学历男性、高学历女性的未婚比重较高

从大龄人口未婚比重看，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大龄男性人口未婚比重为5．15％，即平均每百名30

一44岁男性人口中，有5名未婚者；而大龄女性人口

的未婚比重仅为0．49％。

在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大龄(30—44岁)人

口之间，未婚比重相差悬殊。在男性大龄人口中：高

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未婚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

2．38％、2．48％；而未上过学者未婚比重高达

26．64％，即平均每4个未上过学的男性大龄人口之

中，就有一人未婚。在女性大龄人口中，情况恰恰相

反：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未婚比重最高，为2．65％，

高于同等学历的男性人口的未婚比重；而上过扫盲

镇，人数为45万，约占女性大龄未婚人口的 班者未婚比重最低，仅为0．10％(见表1)。

表1不卧文化程度大龄(30—44岁)未婚人口数与未婚比重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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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共有

141．38万男性大龄未婚人口只上过扫盲班或未上过

学，其中88．46％(125．08万人)是农村人口；有7．86

万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大龄未婚人口，占女性

大龄未婚人口总数的11．73％，即平均每10个大龄

未婚女性人口中，就有一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她们之中97．07％(7．63万人)是城镇人口。此外，

虽然从总体上看，城镇大龄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

性，但是，在40—44岁组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

未婚人口中，男女人数之比却是0．4：1，女性明显多

于男性。而且，女性之中，不少人是上山下乡回城

后，自学成才、事业有成的佼佼者。然而，上述两部

分人的婚姻问题，都存在较大难度。

4．男性体力劳动者、女性脑力劳动者未婚比重较高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不同

性别、不同职业大龄人口的未婚比重有很大差别。

在795万大龄未婚人口中，有712万在业人口(占

90％)，其中男性大龄未婚人口主要分布于以体力劳

动为主的职业，不仅绝对量大，而且未婚比重高，例

如：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64．06万人，比重

5．85％)，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100．95万

人，比重3．32％)，服务性工作人员(17．19万人，比

重5．83％)，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的人数较少，未婚比重也相对较低(5．42万人，比

重0．83％)。女性大龄未婚人口，虽然在绝对量方

面，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者人数较多，但是，

专业技术人员未婚比重为1．53％，国家机关、党群组

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未婚比重为1．53％，而农、林、

牧、渔劳动者未婚比重仅为0．31％(见表2)。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点，在30一34岁年龄组

人口中表现更为突出：在该年龄组男性人口中，服务

性工作人员未婚比重为7．67％，农、林、牧、渔劳动者

未婚比重为6．60％，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未婚比重为5．02％，均高于平均水平；而在该年龄组

女性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未婚比重为2．19％。国家

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未婚比重为

2．30％，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未婚比重为2．64％，同

样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这种现象表明，较年轻的大

龄青年择偶时更注重对方的职业。

综观目前我国大龄未婚人口的主要状况不难看

出，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受教育程度

和所从事的职业是影响人们婚配的重要因素。由于

传统的婚姻观念(男方的各方面条件一般不低于女

方)沿袭至今，致使数百万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体力

劳动者(绝大多数在农村)和十几万文化程度较高的

女性脑力劳动者(绝大多数在城镇)成为大龄未婚人

口的重点和难点。鉴于大龄未婚人口在数量、分布，

以及文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特征难以在短期

内有明显改观，因此，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

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十分完善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

着时间的推移，数百万大龄未婚人口将逐渐步入中

老年，他们的身心健康和饮食起居将不同程度地产

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职业者的未婚比重相对较高， 生某些具体困难，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们，是当前乃至

例如：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未婚比重为1．60％，各类 今后较长时期需要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表2不同职业大龄(30一44岁)未婚人口数与未婚比重单位：万人、％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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